
 

 

林场发〔2018〕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

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中国森林旅游节，扩大品牌影响力，

推动森林旅游绿色创新发展，我局研究制定了《中国森林旅

游节管理办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森林旅游节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8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中国森林旅游节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森林旅游节(以下简称“森林旅游

节”)的组织管理，提高活动质量，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节庆活动管理办法（试行）》及其有

关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森林旅游节是依托我国丰富的森林、湿地、草

原、荒漠等自然资源，通过加强展示、推介、宣传和交流，

进一步引导森林观光、森林体验、森林养生、森林康养、自

然教育等森林旅游新业态发展，为扩大林业社会影响、促进

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而开展的节庆活

动。 

  第三条  森林旅游节经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

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同意，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主办。

必要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可按规定申请与相关部门或者举

办城市所在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第四条  森林旅游节由举办城市人民政府、举办城市所

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承办。     



  第五条  森林旅游节坚持“绿色创新、开放共享、持续

高效、节俭安全”的基本原则。 

  第六条  森林旅游节每年举办一届，每届森林旅游节确

定一个主题。 

  第七条  森林旅游节使用专用节徽、节旗。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设立“中国森林旅游节组织

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和“组委会办公室”，组委

会主任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领导担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森林旅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林业厅（局），各森工（林业）集团主要负责人为组委会成

员。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旅游管理办

公室。 

    第九条  森林旅游节举办城市人民政府设立“中国森林

旅游节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及其办公室。 

    第十条  每届森林旅游节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协办单

位、支持单位等，其方案由组委会办公室和执委会研究提出

并报组委会批准。 

  



第三章  任务分工 

 

  第十一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行使组委会职责，开展以下工作并将相关事项报请组委会批

准： 

  （一）审定森林旅游节总体方案； 

  （二）协调处理有关重大问题。 

  第十二条  组委会办公室承担组织协调举办森林旅游

节的相关具体工作，主要是： 

  （一）推荐森林旅游节举办城市； 

  （二）组织拟订森林旅游节总体方案； 

  （三）制定分工计划，明确相关活动的责任单位； 

  （四）审定重要专项活动的方案； 

  （五）召开两次新闻发布会（分别在北京和举办城市）； 

  （六）负责总体指导、协调、监督、宣传等工作； 

  （七）履行森林旅游节报备、总结及其他程序性工作。 

  第十三条  执委会及其办公室接受组委会及其办公室

的指导，为举办森林旅游节提供基础保障，主要任务是： 

  （一）根据森林旅游节总体方案，制定分工实施方案； 

  （二）提供森林旅游节所需活动场地，包括展示、会议、

论坛、文化体育活动等所需场地； 

  （三）为各责任单位与当地相关方面沟通提供协调服务； 



  （四）落实住宿、餐饮、交通、安全等相关后勤保障工

作； 

  （五）协助组委会办公室在举办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六）负责加大森林旅游节宣传，组织开展相关文化体

育活动，邀请媒体广泛参与森林旅游节宣传报道； 

  （七）制定森林旅游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理突

发事件。 

  第十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各森

工（林业）集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相关组织协调工作，主

要任务是： 

  （一）组织森林旅游展示、推介等事项； 

  （二）组织地（市）、县（区、市）、各类森林旅游地及

相关企事业单位、社团等广泛参与森林旅游节相关活动； 

  （三）组织开展森林旅游节及相关活动的宣传。 

  第十五条  其他各责任单位根据分工计划履行相应职

责。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十六条  确定森林旅游节承办城市采用申办制度，每

届森林旅游节的申办时间截至前一年的 8 月底。 

  第十七条  申办城市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良好的森林旅游发展基础； 

  （二）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森林旅游节承办工作，能为

活动举办提供必要的保障； 

  （三）具备举办大型活动的基础条件； 

  （四）申办工作得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认可。 

  第十八条  申办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所在省级林业主

管部门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由申办城市人民政府向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提出申请文件并附以下材料： 

  （一）承办森林旅游节的初步方案； 

  （二）基础保障承诺函（内容主要为本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 7个方面）； 

  （三）与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达成一致意见的书面证明材

料。 

  第十九条  组委会办公室受理申办材料，组织开展实地

考察，研究提出评估意见，经组委会同意后报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批准。考察评估主要内容为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承办

条件。 

  第二十条  森林旅游节活动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周。  

  第二十一条  各地开展的、有代表性的重大森林旅游活

动，经组委会办公室审核后，可以纳入当年森林旅游节系列

活动范围，但原则上活动数量不超过 3个。 



  第二十二条  森林旅游节有关备案管理、经费管理、监

督检查、领导干部出席、涉外活动等按照《节庆活动管理办

法（试行）》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森林旅游节开幕前两个月在北京举办一

次新闻发布会，开幕前一个月在举办城市举办一次新闻发布

会。 

  第二十四条  鼓励各类森林旅游地在森林旅游节活动

期间开展门票优惠及相关宣传活动。 

  第二十五条  森林旅游节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组委会办公室于每年度 3

月底前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

活动情况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 2023 年 5月 31 日。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